
借款人
名称

判决书编号
债权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违约
金（人民币）

路波
（2013 ）天民四初字第
120 号

本金 20 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

序号 主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元）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1 卡拉玛服装（青岛）有限公司 4200 . 00 青岛红茜服饰发展有限公司、张代信

2 青岛红茜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6959 . 15
中天嘉合置业公司、张代信、卡拉玛服装公司、青岛芭东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青岛鼎泰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811 . 98
柳绪贞、青岛唯美特轮胎进出口有限公司、青岛永道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4 青岛冰海源食品有限公司 126 . 61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天水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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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号

币

种

截 至 2 0 1 8

年 7 月 2 0

日债权本金

余额（元）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包含保证人与抵

押人）

1

高密市

新艺针

织有限

公司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5 年第 0010136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77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22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0110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76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0369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0398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1046 号

人

民

币

17299989 . 91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5 年第 0010136 号

高密农商行高抵字 2015 年第 0010136 号

高密农商行高抵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村商业银行保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商行高抵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22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110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76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69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69 号

高密农村商业银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98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98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1046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1046 号

赵祉刚

宋慧玲

高密市新艺针织有限公司

赵艳

张启义

赵祉惠

刘修文

高密市富坤服装销售有限

公司

高密盛仁纺织有限公司

赵永吉

王美

山东高密亚非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序

号
债务人借款合同号

币

种

截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债

权本金余额

（元）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包含保证人与抵

押人）

1

高密市

新艺针

织有限

公司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5 年第 0010136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77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22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0110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76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0369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0398 号

高密农商行流借字 2017 年第 0011046 号

人

民

币

17299989 . 91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5 年第 0010136 号

高密农商行高抵字 2015 年第 0010136 号

高密农商行高抵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村商业银行保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商行高抵字 2016 年第 0011273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22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110 号

高密农商行借展字 2017 年第 0011276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69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69 号

高密农村商业银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98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0398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1046 号

高密农商行保字 2017 年第 0011046 号

赵祉刚

宋慧玲

高密市新艺针织有限公司

赵艳

张启义

赵祉惠

刘修文

高密市富坤服装销售有限

公司

高密盛仁纺织有限公司

赵永吉

王美

山东高密亚非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济宁济矿安泰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东决定，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济宁济矿安泰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的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存续，宁

济矿安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解散。吸收合并前，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济宁济矿安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吸收合并后，存续的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吸收合并

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吸收合并后存续的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继

承，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次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兵 联系电话：19861187777

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济矿安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3 日

公司更名公告
济宁方园矿山机电有限责

任公司为了适应公司的战略发

展需要，经股东决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8 日更名为“济宁致

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已随名称变更进行了相应的

修改。并已获得政府相关单位的

审核批准，办妥了相关执照证

书。公司法人、业务主体和法律

关系不变。

特此公告。

2020 年 1 月 13 日

声 明
王 家 乐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1021964XXXX2171)所持十张粉红色无折

便笺纸(尺寸规格：高×宽约 9cm×7cm 空

白部分仅有王家乐签名与手印，其他空白

部分无其他任何文字表述)和十张淡黄色无

折便笺纸(尺寸规格：高×宽约 6cm×12cm

空白部分仅有王家乐签名与手印，其他空

白部分无任何其他文字表述)不慎遗失，声

明以上便笺纸立即作废。

基于以上事实，王家乐作出以下声明：

一、对上述便笺纸，本人声明无效，上

述便笺纸无任何法律效力，如有冒用者将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二、如在社会上出现上述遗失的便笺

纸，请拾到者予以及时销毁。

声明人：王家乐

2020 年 1 月 15 日

债权转让通知
青岛承丰达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 2019 年 4 月 10 日东营市筑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与青岛奥宝营海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东营

市筑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对贵单位所享有的材料款

107216 . 75 元和安装款 149274 元(以双方对账为准)本金及附属

权益的债权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转让给青岛奥宝营海建材

有限公司。请收到本通知后及时联系本公司并向新的债权受

让人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东营市筑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购房合同作废声明
我公司于 2016 年 7 月，因陵城区项目东区双龙家园建设工程项目，

交予本项目承包人徐士风先生 54 本盖有本公司公章的空白的《房屋买

卖合同》，用于抵扣本项的工程款，现与徐士风先生进行工程款决算，要

求其说明 54 本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具体售买人信息，但徐士风先

生以丢失为由，未能将 54 本《房屋买卖合同》全部交予我公司，因此，我

公司特声明如下：

一、根据《合同法》及我公司管理规定，现声明双龙家园小区所有未

经本公司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视为无效且作废。

二、任何企业及个人以未经我公司备案或不是本公司售出且无本

公司财务收据的涉及双龙家园小区项目的《房屋买卖合同》向我公司主

张任何权利，我公司均不认可。

三、所有顶账房(含顶账车库、储藏间)出现一房多买，均与本公司无

关，为此徐士风先生已向我公司作了书面保证。

四、如市场上出现没有本公司实际收款收据的涉及双龙家园小区

的《房屋买卖合同》声称有效的，均属伪造及冒用，一律不对我公司产生

约束力，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陵县双龙经贸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3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密农商行”)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金融资产”)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高密农商行将其对债务人高密市新艺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艺针织”)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债权本金 17299989 . 91 元，相关利息以合同约定为准)、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合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高密农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转让事项。自自公告之日

起，请上述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潍坊市鲁中金融资产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签署

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将下表所列债权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借款款人的债权人。据

此，请有关借款人和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责任，如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潍坊市鲁中金融资产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银河支行逾期信用卡催收公告
下列人员持有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银河支行办理的金穗信用卡，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透支本息已逾期 2 期以上，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章程》和《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贷后风险管理操作规程》等有规定，信用

卡业已形成恶意透支，为维护农业银行的合法权益，现予以催收公告，请相关人员在

公告后 30 内及时归还我行欠款，否则，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银河支行

2020 年 1 月 15 日

优质房产拍卖公告
鲁佳拍公字【2020 】第 4 号

受莱芜农商行委托，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3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或现场对

以下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位于莱芜区寨里镇周家洼村平房一套，为

集体土地，用地面积 336 平方米，房产面积 647 . 25

平方米。参考价 43 万元。

2 、位于钢城区颜庄镇颜庄村，房产总建筑面

积 4781 . 44 平方米，其中包括办公楼二层 470 平方

米房产、车间 3312 平方米，地上附着物、设备等。无

证。参考价 726 万元。

3 、位于莱芜区张家洼山东海阔实业有限公司

职工宿舍，建筑面积 183 . 6 平方米，六层，小产权。

参考价 30 万元。

4 、位于莱芜区羊里镇仪封洼村，土地为国有

划拨土地，无终止日期，用地面积 18252 . 02 平方米，

自建房产 4246 . 46 平方米。参考价 453 万元。

5 、位于莱芜区长勺北路艺景大街 6 号，沿街

楼建筑面积约 3563 . 4 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2406 . 6 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双证齐全。参考价 1590 万元。

6 、位于钢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卞家泉村，

办公楼建筑面积 169 2 平方米，钢结构车间面积

1584 平方米及地面基础设施等，有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用地面积 12936 平方米，土地为租赁，无证。

参考价 636 万元。

7 、位于莱芜区杨庄镇小埠头村泰和社区 5 号

楼中单元四楼西户，面积 137 平方米，车库 28 平方

米，小产权。参考价 19 万元。

所有标的全部以现状拍卖，数据仅供参考，不

作为买卖的计价依据。即日起咨询与展示。有意竞

买者请持有效证件于拍卖会前一天下午 16 时前将

保证金(参考价 20%)打到指定帐户，到公司办理竞

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息)。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银河大街东首

咨询电话：0634 — 6232277

公司网址：www . sdjypm . com

山东佳益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公 告
山东公习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徐艳萍、王晨、

谷绪旭、李章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

件(济市中劳人仲案〔 2019 〕第 990 、

991 、992 、993 号)已作出裁决。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裁决书，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

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本委地址：山

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8 号北

辅楼 408 室。

特此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8000t/a 废物焚烧
装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二次公示网络连接：http://www . dyepi . org/index . php?a=show&catid

=14&id=479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传真或电话向建设/

评价单位索要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各环境敏感点居民、项目周围企业员

工、政府工作人员等。

公众意见提出方式:若您对项目有意见和看法，请反馈建设单位或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电话、电子邮件均可。

建设单位：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正华 0546-2977551

环评单位：东营天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金虎 18854662018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01 月 15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2020 年 1 月 15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路波(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方)

根据陈振仑(“转让方”)与张克来(“受让方”)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

已经将其对下述债权项下的全部权益，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烦请贵方向受让方履

行债务。

转让方：陈振仑

2020 年 1 月 14 日

仲 裁 公 告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山东汇盈租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刘

希国(公民身份号码：372325198302233631)、无棣县运输有限公

司、刘希涛(公民身份号码：372325198011263611)、姜秀霞(公民

身份号码：372325198103043640)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被申请人刘希国、无棣县运输有限公司、刘希涛、姜秀霞

公告送达(2017)济仲裁字第 1095 号组庭通知书、出庭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内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0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00 时整在本会仲裁庭开庭仲裁，如被申请人

逾期不到庭，本会将依法缺席裁决。

联系人：槐宁 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二处

联系电话：0531-82095735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 0 二 0 年一月十五日

公 告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济

南分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庆浩、杨庆才、田延明、国秀全、程帅、贾式

凯、傅强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济槐劳人仲案字〔 2020 〕第

1275 、1276 、1277 、1278 、1279 、1280 、1281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0 年 02 月 14 日

下午 02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 210 室(地址：济南市北小辛庄西

街 24 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订的《不

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含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含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

相关当事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

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 . 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或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山东路 19 号 联系人：王思顺 电话：0532-8580250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天泰金融广场 A 座 1510 联系人：史建玲 电话：0532-387223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 〇 二 〇 年一月十五日

仲 裁 公 告
(2015)济仲裁字第 1038 号

张向平、张风萍、梁山安捷货运服务有限公司、许明生、冯

世翠：

申请人山东汇盈租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张向平(公民身

份号码：1 4 2 3 0 1 1 9 6 2 1 2 2 0 0 5 1 8 ) 、张风萍(公民身份号码：

142301196406070520)、梁山安捷货运服务有限公司、许明生(公

民身份号码：141181196506280015)、冯世翠(公民身份号码：

141181196804230040)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仲裁

终结，现依法向被申请人张向平、张风萍、梁山安捷货运服务

有限公司、许明生、冯世翠公告送达(2015)济仲裁字 1038 号裁

决书。请上述被申请人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会领取裁

决书，到期视为送达。

联系人：仲裁二处 槐宁

联系电话：0531-82095735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 0 二 0 年一月十五日

债权转让通知
青岛从邦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 2019 年 5 月 25 日东营市筑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与

烟台科圣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东营市筑金新型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对贵单位所享有的 182942 . 62 元(以双方对账为准)

工程本金及附属权益的债权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起转让给烟台科

圣建材有限公司。请收到本通知后及时联系本公司并向新的债权

受让人人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东营市筑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威海仲裁委员会公告
孙万里：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威海瑞士达贸易有限公司与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威仲字第 0311 号组庭及开庭

通知书,本会主任依法指定孟凡鑫担任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

理本案，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 9 时在威海仲裁委员会秘书处进行

不公开开庭审理，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威海仲裁委员会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届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威海仲裁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威海仲裁委员会公告
文登市龙锦家纺有限公司、吴芳波、于春龙：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文登支行

与被申请人文登市龙锦家纺有限公司、威海市勇泰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吴芳波、于春龙之间的借款合同案，该案件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30 日内来我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威海仲裁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 9:00 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

拍 卖 废 旧 空 调 、电 脑 、

A T M 机 、P O S 机 等 物 资

及旧机动车。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即日起至拍卖前一天于标

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前

一天 16:00 前携带有效证件及

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

竞买手续。

地址：威海市公园路 22 号

电话：

06315213109 18663191856

威海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公 告
王泽、赵汉旭：

因你们长期连续旷工，

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单位

多次与你们联系未果。请你

们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

内回单位办理有关手续，逾

期不办理，单位将按有关规

定对你们解除劳动合同处

理，特此公告送达。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岱庄煤矿

2020 年 1 月 14 日

债务人 债权总额 重组债务
重组宽限补
偿金

其他债权 担保人

威海泰浩房
地产开发有
限 公 司 、文
登泰浩置业
有 限 公 司 、
威海市东成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44,349,564 . 78 177,500,000 . 00 65,809,027 . 78 1,040,537 . 00

威海市东成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威海泰浩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王建
华、王浩、王
卫林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简称“华融山东分公
司”)与威海南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山东
Y15160047-9)，华融山东分公司已将对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威海南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华融山东分公司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
之日起，向威海南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重组债务、重组宽限补偿金余额，基
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
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

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传奇国际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30 在我公
司会议室公开拍卖某金融机构持
有的以下债权：1、对徐呈启债权 1

笔，结欠金额为 43762 . 46 元，结欠
利息约 18 1 0 8 8 . 7 8 元，本息合计
224851 . 24 元(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22 日)；2、对赵军债权 1 笔，结欠金
额为 1226242 . 09 元，结欠利息约
549220 . 25 元，本息合计 1775462 . 34

元(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下午 16:00 前持竞买保证金汇
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拍卖规则详情请与
我公司联系。

标的现场展示，电话：
0537-2386066

公司地址：济宁市吴泰闸路 43

号中油石化办公楼 511 室
山东传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债权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近期公开竞价转让

持有的以下债权：1、对徐呈启债权
1 笔，结欠金额为 43762 . 46 元，结欠
利息约 18 1 0 8 8 . 7 8 元，本息合计
224851 . 24 元(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22 日)；2、对赵军债权 1 笔，结欠金
额为 1226242 . 09 元，结欠利息约
549220 . 25 元，本息合计 1775462 . 34
元(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有意向的公司及个人请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下午 16:00 前携带
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主要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受托人身份证明书及个人身份证
明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到我公司资
产管理部了解拟转让债权的详细
情况。

联系人：彭经理
联系电话：0537-6222636
监督电话：0537-6212439
山东鱼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

李超：本院受理了原告邹平品信酒水有限公
司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孟庆祥：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9 )鲁 16 2 6 民初
35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王立化：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9 )鲁 16 2 6 民初
35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张恩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9 )鲁 16 2 6 民初
35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弭家杰：本院受理原告马杭洲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的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 )鲁 1626 民初 35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魏桥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张云辉：本院受理申请人张统绪、王其华、张素

嫣与你方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特 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邹平市人民法院
周成钢：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邹平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初 260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滨州市中益鼎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滨
州市力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胡莹、赵晓丹、
王清照、齐磊、王守磊、刘海涛:本院受理原告东营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理。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富有：本院受理了原告景元东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孙宁宁：本院受理了原告梁凯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刘敬义：本院受理了原告颜兰华与你离婚后

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张新生：本院受理原告张红梅与你离婚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 )鲁 1626 民初 10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韩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张涛：本院受理原告宋廷进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 )鲁 1626 民初 11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韩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鲁飞、王延甲、德州金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邹平分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初 29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王玉华：本院受理原告刘新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1626 民初 14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韩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袁新军、赵成兰：本院受理原告滨州环山饲料有限

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1626 民初 161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韩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淄博欣瑞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王琛：本院受理

的原告宫芳柏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初 244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邹平县咏照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

仲祥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初 208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长山法庭领取判
决书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肆份，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和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枣庄建和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邹平齐

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初 32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赵文琦：鲍军申请执行(2017)鲁 1625 民初 2481 号民

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625 执恢
40 号变卖成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执行一庭领取变卖成交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博兴县人民法院
山东天合牧业有限公司、孙荣：本院受理原告李丽

丽诉你们及惠民县美圣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惠民县
众力新型建材粘合剂厂 . 山东省惠民县鸿翔牧业有限
公司 . 季玉波 . 赵延星 . 林淑芬 . 林新强 . 赵军 . 杜玉娟 .
滨州圣丰工贸有限公司 . 杜承文 . 李晓霞 . 赵芝德 . 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16 民申 11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菏泽中石油昆鹏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滨州浩铠

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阳信凯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曹
玉红、徐西友：本院受理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州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16 民初 164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阳信天意电子器具有限公司、菏泽中石油昆鹏
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张国印、山东省阳信祥瑞玻璃
器皿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滨州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6 民初 165 号案件的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创能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邦奥创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诉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山东创能石化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邦奥创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原告滨州高新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鲁 16 民初 218 号民事上诉状。限你们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
否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国英：本院受理原告刘和军诉你方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刘和军请求依法判决与被告王国英离
婚。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董慧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民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9 )鲁 16 2 1 民初
14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阚玉祥：本院受理的原告阚玉华、阚德强诉你、

李风英相邻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鲁 1623
民初 4548 号民事判决书，李风英不服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无棣裕丰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杜其发、李宝

敏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无棣县人民法院
孟庆法：本院受理原告马伟与被告孟庆法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1623 民初 22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刘军：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623 民初
28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马务刚：本院受理原告刘国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鲁 1621 民初 32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孙武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滨州市银信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诉你公司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1623 民初 7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张海玉：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义祥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03 民初 252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骏辉洁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启涛与

被告山东骏辉洁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03 民初 211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魏常振：本院受理原告石礼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张茂科：本院受理原告沈启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邹坞中心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枣庄新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原告枣庄

荣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娄君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2019)鲁 0403 民初 1943 号民事判决书
后，原告枣庄荣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被告娄君已就一
审判决双方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邹坞中心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许广东、许广成：本院受理原告孔维国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403 民初 16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王连基：本院受理原告付静静诉你宅基地使用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单相朴：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哲丞与你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403 民初 253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单相朴：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哲丞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403 民初 253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朱利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枣庄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朱利清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403 民初 19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徐德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枣庄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徐德雨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03
民初 13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张增华：本院受理彭坤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鲁 1728 民初
46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东明县人民法院
冯运亭、谢更运、王维锋：本院对上诉人冯运亭

与被上诉人山东单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
原审被告曹建国、谢更运、王维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7 民终 2109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振国、王香兰、张振东：本院对上诉人孔庆
海、张友江与被山东郓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及原审被告张振国、王香兰、张振东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 )鲁 17 民终 20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德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李玉岳、李俊惠、

王海平、张素娥、鲁庆杰：本院对原告山东东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菏泽旭瑞纺织服饰
有限公司、山东德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山东
金利达碳素有限公司、菏泽大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薛世波、靳迷、刘战勇、李艳芝、李玉岳、李俊惠、
李石金、朱兰英、王海平、张素娥、鲁庆杰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鲁 17 民初 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宇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兰陵县宝华矿业

有限公司、金保华、宋丽萍：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单县支行与被告山东宇太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泰信纺织有限公司、兰陵县宝华
矿业有限公司、金保华、宋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7 民初 1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哲、许彤彤：山东单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就(2018 )鲁 17 民撤 4 号民事判决书提出
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 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聂井兰：本院受理原告山东东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段建涛、曹春兰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 0 1 9 ) 鲁
1728 民初 47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明县人民法院
宋治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恩太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鲁 1728 民初 33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明县人民法院
王珺：本院受理原告王恩太诉你、宋治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王恩太自愿撤
回了对你的起诉，本院已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鲁 1728 民初 3394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东明县人民法院

李体峰、田敏：本院受理原告张斌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0811 民初 84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现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依法发
生法律效力。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于高波：本院受理倪淑平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686 民初 10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栖霞市人民法院
刘志勇：本院受理原告郝淑梅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栖霞市人民法院
鲁力竹：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宝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686 民初 35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栖霞市人民法院
孙永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海东与被告孙永波、

姜妮、姜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686 民初 135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栖霞市人民法院
邵明飞：本院受理原告宋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1324 民初 6489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邵
明文偿还原告宋飞借款 13000 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一次性付清。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5 元，由被告邵明文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兰陵县人民法院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沂兰山支行与被执行人李学林、杨德莉、李建朋、路
进美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标的额为 177700 . 00 元
及利息，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
人李学林名下宝马牌鲁 QF0D95 车辆，委托临沂精诚
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单位出具了临精
评字 ( 2 0 1 9 ) 第 4 1 7 号 评 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
200000 . 00 元。因无法获取当事人李学林的有效送达
地址，无法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
或电子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被执行人李学林公告送
达以下法律文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评估报告
书、评估结果告知书、拍卖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0 年 1 月 15 日

序号 姓名 信用卡卡号 证件号码 逾期期数（月）欠款账户余额

1 廖静 62599890****6620 5106821995****3208 2 1433 . 30

2 林瑛 62599603****9072 2201041966****4721 3 273 . 27

3 韩大伟 62283600****3058 3701121982****6851 3 356 . 80

4 延刚 62283600****4715 3723011969****0739 3 418 . 12

5 高连兵 62599600****9277 3723281985****1814 3 498 . 73

6 张目梁 54424300****9425 3725221983****6159 3 520 . 37

7 张广德 62599600****8944 1329291968****3037 3 1890 . 22

8 王刚 62599600****3448 3701031968****351X 3 2331 . 01

9 胡娜娜 62599600****2682 3708281987****2923 3 14970 . 10

10 雒航 62826800****6578 3702811989****0013 3 16146 . 51

11 刘连杰 62283600****3063 3706851984****4810 3 22841 . 25

12 李清 62283701****4822 3701811992****341X 4 971 . 91

13 姜顺利 62599603****8564 3701031960****0525 4 10671 . 39

14 刘建亭 62599800****8484 3703021982****2938 4 61345 . 01

15 刘敏 62599600****8094 3701021977****3323 4 100242 . 51

16 张守庆 62599600****7709 3725011983****3314 5 492 . 82

17 康安平 62283600****8565 4404021964****9013 5 10458 . 62

18 崔婷婷 62599600****0496 2106031983****2524 5 11138 . 95

19 吴秀云 62581800****0177 3725241984****1701 6 4474 . 91

20 郑强强 62581800****0292 3709231987****0075 6 5231 . 68

21 赵林文 62283701****8721 3701051969****2911 6 17108 . 34

22 刘慧勇 62599601****2325 1422021984****0311 6 32936 . 04

春节即将来临，根据往年经验，烟花爆竹私运有
所增加。邹平交警根据既保安全又保畅通的工作要
求，结合非法烟花爆竹运输的特点，适时加大警力投
入，加强对辖区可疑车辆、人员及物品的盘查检查。
特别是春节前后非法烟花爆竹运输已呈现面包车、小
车散运及少量购买自用的违法特点，交警大队组织各
中队加大检查力度，及时发现、立即转交专门组织，
严厉查处非法运输烟花爆竹行为。

尹峰

邹平交警：

节前严查非法运输烟花爆竹

消除安全隐患 自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该镇人大政协和纪委把
扫黑除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面对新问题、新
诉求，该镇纪委通过“道托镇清风”微信公众号、便民
短信平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发布扫黑除恶宣传知识，
制作微信推文 20 余篇，发送短信息 1 . 3 万余条。同时，
镇纪委还联合镇人大和政协充分利用农村集市人员密集
流量大的优势，开展“扫黑除恶赶大集”活动，解答群
众咨询，开展“大走访”活动，组织代表委员人员深入
村社区广泛征求问题线索，宣传扫黑除恶战果，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走访中发现涉恶线
索 1 条，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夏奎海

道托镇人大政协纪委：

抓好扫黑除恶工作


